
考点18：经营所得

一、税目

1.基本规定

“个体工商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个人独资

企业投资人”“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境内注册的个人独

资企业、合伙企业生产、经营的所得；



2.特殊规定

所得项目 所属税目

与生产经营无关的所得 按有关规定计征

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属于个人所得 经营所得

单车承包或承租方式运营 工资、薪金所得

企业为个人

购买资产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投资

者+家庭成员
经营所得

“非”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

业投资者+家庭成员

利息、股息、红

利所得

企业其他成员 工资、薪金所得



【例题·单选题】甲公司出资购买房屋，将所有权登记在股

东李某名下。上述业务个人所得税税务处理的下列表述中正确

的是（ ）。

A.李某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B.李某应按照“综合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C.李某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

得税

D.李某应按照“经营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答案】C



二、应纳税额计算

1.计税方法：按“年”计征

2.税率：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级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30000元的 5 0

2 超过30000元至90000元的部分 10 1500

3 超过90000元至300000元的部分 20 10500

4 超过300000元至500000元的部分 30 40500

5 超过500000元的部分 35 65500



3.应纳税所得额

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

，为应纳税所得额。



扣除项目 税前扣除规定

生产经营费

用和个人、

家庭费用

划分清晰 据实扣除

混用，难以

分清的费用

“40%”视为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费用，准予扣

除

工资

职工 据实扣除

业主本人

（1）不得扣除：实发工资

（2）可以扣除：6万+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

除+其他扣除

【注意1】扣除前提是该业主无综合所得

【注意2】专项附加扣除在办理汇算清缴时减

除



三项经费

职工 以实发工资薪金总额为计算依据

业主本人 以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3倍为计算依据

职工教育经费 扣除比例为2.5%

补充养老、

补充医疗保

险

职工
分别不超过实发工资薪金总额的5%的部分准予

扣除

业主本人
分别不超过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3倍的5%

的部分准予扣除

捐赠
公益性捐赠

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扣除

符合法定条件的准予全额扣除

非公益性捐赠 不得扣除



购置研发

专用设备

单价<10万元 准予一次性全额扣除

单价≥10万元 按固定资产管理

【说明】其他扣除项目和不得扣除项目，如业务招待费、广告和业务宣传

费、借款费用、社会保险等与企业所得税完全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4.税收优惠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对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年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2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



【例题·多选题】2024年李某设立的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

中发生下列支出：向金融企业借款利息支出12000元，非广告性的赞助

支出80000元，李某本人的工资薪金支出270000元，为员工购买劳保

用品支出40000元。在计算李某2024年度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

所得额时，准予扣除的项目有（ ）。

A.李某本人的工资薪金支出270 000元

B.非广告性的赞助支出80 000元

C.向金融企业借款利息支出12 000元

D.购买劳保用品支出40 000元

【答案】CD



【杉杉妙招】

经营所得

适用范围

应纳税额计算

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

出租车司机
车是个人的

单车承包或承租

经营所得

工资、薪金所得

企业为个人购买资产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非”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给自己人买 经营所得

给自己人买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给员工买 工资薪金

同企业所得税算法

经营费用和家庭费用
划分清晰

难以分清

据实扣除

“40%”能扣

业主本人工资不能扣



考点19：财产租赁所得

一、税目

个人“出租”不动产、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

财产而取得的所得。



二、应纳税额计算

1.计税方法

按次计征，以（每套住房）“1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2.税率

（1）个人出租“住房”：10%；

（2）个人出租“非住房”：20%。



3.应纳税所得额

（1）每次收入额≤4 000元的：

应纳税所得额＝每次收入额－800

（2）每次收入额＞4 000元的：

应纳税所得额＝每次收入额×（1－20％）

【提示】计算时还须扣除准予扣除的项目（包括：出租房屋时缴纳的城

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以及房产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不包括：增值税

），若房屋租赁期间发生“修缮费用”同样准予在税前扣除，但以“每月800

元”为限，多出部分在“以后月份”扣除。

定额扣除+定率扣除



4.应纳税额

（1）每次（月）收入不超过4 000元的：

应纳税额＝［每次（月）收入额－财产租赁过程中缴纳的税费－修缮费

用（800元为限）－800］×20％

（2）每次（月）收入超过4 000元的：

应纳税额＝［每次（月）收入额－财产租赁过程中缴纳的税费－修缮费

用（800元为限）］×（1－20％）×20％

【提示】判定是否达到4 000元的基数为“收

入额－财产租赁过程中缴纳的税费－修缮费”。



本月我的租金收入为3000，相关税费为

200，修缮费用为600，税率为20%，我应

该交多少个人所得税？

3000-200-600 800 ×20%



【例题·单选题】2023年11月赵某出租房屋取得当月租金20000

元，房屋租赁过程中发生相关税费400元，当月支付水电费100元、房

屋修缮费1000元，已知个人出租住房所得暂减按10％的税率征收个人

所得税，财产租赁所得，每次收入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

准予减除的修缮费用以800元为限。赵某11月应缴个人所得税（ ）。

A.（20 000－400－1 000）×（1－20％）×10％

B.（20 000－400－100－1 000）×（1－20％）×10％

C.（20 000－400－100－800）×（1－20％）×10％

D.（20 000－400－800）×（1－20％）×10％

【答案】D



【杉杉妙招】

财产租赁所得

计税方法
按次计征

以（每套住房）“1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应纳税所得额

定额扣除+定率扣除

可以扣
相关税费

修缮费（800为限）

不能扣
增值税

水电费等



考点20：财产转让所得

一、税目

1.基本规定

财产转让所得是指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合伙企业中

的财产份额、不动产、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

【提示】属于财产转让所得税目的包括转让“有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



2.特别规定

（1）“股权”转让所得税务处理

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非限售股暂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限售股股票，按财产转让所得纳税。）



2.特别规定

（1）“股权”转让所得税务处理

企业所得税

处理

转让股权 财产转让

取得股息 被投资企业

应税收入

不论上市公司与否

上市公司

非上市公司 免税

＜12个月不免税

≥12个月免税



（2）个人通过招标、竞拍或其他方式购置债权

以后，通过相关司法或行政程序主张债权而取得的

所得，按“财产转让所得”征税。

（3）个人通过网络收购玩家的虚拟货币，加价

后向他人出售取得的收入，按“财产转让所得”征

税。



（4）企业改制职工个人取得的量化资产税务处理。

职工个人取得的量化资产

取得时

分红时

转让时

仅作为分红依据，不拥有所有权

拥有所有权

不征收

暂缓征收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



3.视同转让

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转让和投

资同时发生，对转让所得应按“财产转让所得”征

税。



【例题·判断题】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个人在企业改制过程中，

以股份形式取得的仅作为分红依据， 不拥有所有权的企业量化资产，

应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计缴个人所得税。（ ）

【答案】×



二、应纳税额计算

1.计税方法：按“次”计征

2.税率：20％

3.应纳税所得额＝转让财产收入－原值－合理费用

4.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20％

【提示】对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

”“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继续免征个人所得税。



【例题·单选题】2024年10月黄某转让其所有的两套普通住房中

的一套，取得转让收入588万元，支付合理费用24.4万元。该住房为黄

某六年前购入，房产原值为336万元。已知财产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税

率为20％。计算黄某转让该套住房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税额（ ）。

A.588×20％＝117.6（万元）

B.（588－336－24.4）×20％＝45.52（万元）

C.（588－336）×20％＝50.4（万元）

D.（588－24.4）×20％＝112.72（万元）

【答案】B



【杉杉妙招】

财产转让所得

税目

应纳税额

股权

虚拟货币加价出售

个人卖上市股票免税，其余都交

转让有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

量化资产

取得

分红

转让

不交税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转让和投资同时发生

按次计征

应纳税所得额＝转让财产收入－原值－合理费用

家庭生活用房（满五唯一） 免税



考点21：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

一、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税目

1.基本规定

是指个人拥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2.特殊规定

（1）上市公司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非限售股）：

①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②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③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上市公司非限售股股票转让所得 VS 股息红利所得

暂不征收

减按 50%

≤１个月 全额

1 个月＜ X≤ 1年

＞１年 暂免

股票转让所得

股息红利所得



我2020年1月买了上市公司股票，

2020年12月取得股息红利5000元，2021

年3月将持有股票全部卖出，税率为20%，

我应该交多少个人所得税？

持股期限：2020年1月（买）——2021年3月（卖）



【例题·单选题】2023年1月中国居民王某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购入甲上市公司股票。6月取得甲上市公司分配的股息 

8000 元。7月将持有的股票全部转让。已知利息、股息、红利

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为 20％。王某该笔股息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税额为（ ）。 

A.800 元 

B.1600 元 

C.600 元 

D.1200 元 

【答案】A



二、偶然所得税目

1.基本规定

个人得奖、中奖、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

天上掉馅饼——偶然所得

羊毛出在羊身上——不交税

【杉杉妙招】



2.特别规定

（1）企业促销所得。

①企业对累积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顾客，给予额

外“抽奖机会”，个人的获奖所得，按照“偶然所得”

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②企业通过价格折扣、折让方式向个人销售商品

和提供服务，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③企业向个人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同时给予

“赠品”，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④企业对累积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个人按消费积

分反馈的“礼品”，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2）担保所得

个人提供“担保”获得收入，按照“偶然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3）受赠所得。

①受赠人因无偿“受赠房屋”取得的受赠收入，按照“偶然所得”项目，

缴纳个人所得税。

②企业在业务宣传、广告等活动中，随机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

（包括网络红包，下同），以及企业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

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个人取得的“礼品”收入，按照“偶然所得”项

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提示】企业赠送的具有折扣和折让性质的“消费券、代

金券、抵用券、优惠券”等礼品除外。



（4）发票和彩票中奖所得的“起征点”。

①彩票，一次中奖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超过1万元的，全额征收个人所得税。

②个人取得单张有奖发票奖金所得“不超过800元”的，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超过800元的，全额征收个人所得税。



三、应纳税额计算

1.计税方法：按“次”计征

2.税率：20％

3.应纳税所得额

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不扣减任何费用。

4.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20％



【例题·多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甲公司

员工李某取得的下列收益中，应按照“偶然所得”项目缴纳个

人所得税的有（ ）。

A.取得丙公司赠送的8折优惠券

B.在乙公司业务宣传活动中取得随机赠送的U盘

C.为丁公司提供担保获得收入5 000元

D.取得单张有奖发票奖金1 000元

【答案】BCD



【例题·单选题】2024年5月张某购买福利彩票取得一次中

奖收入100000元，购买彩票支出1000元。已知，偶然所得个人

所得税税率为20％。计算张某当月该笔中奖收入应缴纳的个人所

得税税额的下列算式中，正确的是（ ）。

A.100 000×20％＝20 000（元）

B.（100 000－1 000）×20％＝19 800（元）

C.（100 000－1 000）×（1－20％）×20％＝15 840（元

）

D.100 000×（1－20％）×20％＝16 000（元）

【答案】A



【杉杉妙招】

利偶转租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偶然所得

天上掉馅饼

羊毛出在羊身上

偶然所得

不交税

起征点
彩票

单张有奖发票

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

1万元以下免税

800元以下免税

上市

≤１个月

1个月＜X≤1年

＞１年

交税

50%

免税

按次计征
无扣除项

目



考点22：关于捐赠的扣除规定

一、公益性捐赠

1.限额扣除

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

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

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提示】一般的“公益性捐赠”限额扣除，跟“应纳税所

得额”比，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



我取得体育彩票中奖所得100000元，通

过当地民政部门向贫困地区捐赠35000元。税

率为20%我需要缴纳多少个人所得税？

限额：所得×30%=100000×30%=30000

(100000-30000)×20%=14000



2.全额扣除

（1）向“红十字事业”的捐赠；

（2）向“教育事业”的捐赠；

（3）向“农村义务教育”的捐赠；

（4）向“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的捐赠；

（5）向“福利性、非营利性老年服务机构”的捐赠；

（6）“通过特定基金会，用于公益救济”的捐赠。

老少红农教基

【杉杉妙招】



二、非公益性捐赠

个人的直接捐赠，不得在计算应纳税额时扣除。



【杉杉妙招】

捐赠

企税

个税

目标脱贫地区

直接捐 不能扣

全额扣

公益性捐赠

老少红农教基

限额扣

有证据 通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益性组织 限额扣 利润总额的12%

应纳税所得额的30%

全额扣

直接捐 不能扣



【例题·多选题】（2022年）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

规定，个人发生的下列公益性捐赠支出中，准予税前全额扣除

的有（ ）。

A.通过非营利社会团体向非营利性老年服务机构的捐赠

B.通过国家机关向贫困地区的捐赠

C.通过非营利社会团体向农村义务教育的捐赠

D.通过国家机关向红十字事业的捐赠

【答案】ACD

老少红农教基

【杉杉妙招】



【例题·单选题】2022年2月中国居民张某发生两笔捐赠支出：通

过市教育局向教育事业捐款20000元，直接捐款给低保户李某5000元

。张某当月取得彩票中奖收入50000元。张某选择在偶然所得中扣除当

月的公益捐赠支出。偶然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计算张某该笔

中奖收入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税额的下列算式中，正确的是（ ）。

A.（50 000－20 000）×20％＝6 000（元）

B.50 000÷（1－20％）×20％＝12 500（元）

C.（50 000－50 000×30％）×20％＝7 000（元）

D.（50 000－20 000－5 000）×20％＝5 000（元）

【答案】A



考点23：税收优惠

一、可以结合不定项选择题考核的减免税政策

1.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2.保险赔款；

3.退休工资；

4.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

取得的所得；

5.储蓄存款利息。



【例题·单选题】张某2023年度共取得三笔利息收入：国

债利息3500元、某钢铁公司债券利息4500元、银行存款利息

1500元。已知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

。张某2023年度上述利息所得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税额为（ ）

A.1 200元

B.900元

C.1 000元

D.1 900元

【答案】B



二、直接考核的减免税政策

1.“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

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

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

2.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

3.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

4.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退役金；

5.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的所得；

6.拆迁补偿款；

7.企业职工从破产企业取得的一次性安置费收入。



8.外籍个人

（1）“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

搬迁费、洗衣费；

（2）合理标准的境内外出差补贴；

（3）合理的探亲费、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

（4）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5）符合条件的工资、薪金所得（针对特定外籍专家）。



9.以下情形的房屋产权无偿赠与的，对当事双方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1）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近亲属”；

（2）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

赡养义务”的人；

（3）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的“继承人”。

10.个人举报、协查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而获得的奖金

11.个人办理代扣代缴手续，按规定取得的扣缴手续费

12.法律援助人员按规定取得的法律援助补贴



【例题·单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

项中，应当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是（ ）。

A.市级民政部门支付给个人的生活困难补助费

B.按照国务院规定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

C.省级人民政府颁发给个人的科学方面的奖金

D.公司发放给员工的科研奖金

【答案】D



【例题·判断题】父亲无偿赠与女儿房产，不缴纳个人所得

税。（ ）

【答案】√



【杉杉妙招】

个税税收优惠

结合不定项

原文直接考核

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保险赔款、退休工资、储蓄存款利息

转让满5唯一生活用房

省级奖金、国家相关

拆迁补偿款、破产员工一次性安置费收入

外籍个人“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

房屋赠与
送给亲人

送给别人

免税

交税

法律援助补贴

见义勇为奖金、扣缴手续费



考点24：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

一、纳税申报

1.代扣代缴

（1）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个人”为扣缴义务人。

（2）扣缴义务人在代扣税款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报送其支付所得的所有个人的相关涉税信息资料。

（3）税务机关给付2%的手续费。



2.自行申报

（1）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

①在“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综合所得，且综合所得年

收入额“减去专项扣除”的余额“超过6万元”；

②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中一

项或者多项所得，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减去专项扣除”的余

额“超过6万元”；

③纳税年度内预缴税额“低于”应纳税额的；

④纳税人“申请退税”。

①税交多了，②税交少了



（2）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

（3）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

（4）取得境外所得。

（5）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

（6）“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

得“工资、薪金”所得。



二、纳税期限

1.综合所得

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有扣缴义务

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预扣预缴税款；需要办理汇算

清缴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内办理汇

算清缴。

2.经营所得

纳税人取得经营所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月

度或者季度终了后“15日内”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并预

缴税款；在取得所得的次年“3月31日”前办理汇算清缴。



3.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

和偶然所得

纳税人取得上述所得，按月或者按次计算个人所得税，有

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代扣代缴税款。

4.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

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月15日内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

并缴纳税款。



5.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

（1）纳税人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6月30日前，缴纳税款；

（2）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的，纳税人应当按照期限缴纳税款。

6.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3月1日

至6月30日内申报纳税。

7.纳税人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

应当在注销中国户籍前办理税款清算。



8.扣缴义务人每月或者每次预扣、代扣税款的缴库

应当在次月 15 日内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扣缴个人

所得税申报表。

【注意】纳税期限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休假日的

次日为期限的最后一日。



【例题·单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居民个

人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一定期间内办理汇算清缴。该期间为（ ）。

A.1月1日至1月31日

B.1月1日至3月31日

C.3月1日至6月30日

D.2月1日至5月31日

【答案】C



加 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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